
网店低价华为表带藏猫腻？
男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刑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华为手表表带， 以其造

型简约、 质感出色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 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打起了仿

冒的主意。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办理了一起销售假冒华为商标手

表表带的案件。 经该院提起公诉， 黄

浦区人民法院依法以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某有期徒

刑 3 年 1 个月， 并处罚金 40 万元。

2024 年 2 月， 许某某听说朋友

张某某 （另案处理） 开网店售卖华为

手表表带， 赚了不少钱， 他便向朋友

讨教“赚钱之道”。 在朋友的指导下，

许某某注册了一家网店， 并从官网等

途径下载了华为表带的宣传图片， 在

配上商品描述文字之后， 制作成链接

在网店售卖。 起初， 许某某在接到客

户下单后， 通过其他网店低价采购再

转售给客户， 以此赚取差价。

“我知道买的这些华为表带是假

的，真的哪有这么便宜。 ”许某某明知

自己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的表带，

为了牟利又于3月份开设新网店扩大

销售。 至同年6月，许某某的网店销售

有了起色，每日可以接到二三十单。

一天， 张某某告诉许某某自己开设

了一家小作坊， 并采买了各式华为同款

表带、 针扣及激光打印机， 用于自行加

工制作印有华为商标的假冒表带。 据许

某某交代， 为进一步压缩成本牟取更多

利益， 他便向张某某采购仿冒的表带。

根据材质不同， 许某某以 10 元至 50 元

的定价在网店销售。

2025年6月18日，公安机关抓获了许

某某，并查获了大量假冒“HUAWEI”商

标的手表表带。经权利人鉴定，表带均为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经审计，

2024年2月至2025年6月间， 许某某通过

其开设的3家网络店铺对外销售假冒

“HUAWEI”商标的商品合计1.7万余件，

涉案金额达 75 万余元。

去年 9 月 24 日， 该案由公安机关

侦查结束后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我知道这是违法行为， 之前我们老家

也有人因为做假冒华为表带被抓。 但我

心存侥幸， 觉得卖这个假货来钱快。”

许某某供述道。

综合考虑全案证据， 检察官认为，

许某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 且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应以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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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雅雯

公交车司机上岗前一日饮酒， 究竟算不算违纪？ 驾驶员李先生因此被解除劳动合同，

心生不服将原公司告上法院。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驳回李先生的诉

讼请求。

公交车司机喝“隔夜酒”被“砸了饭碗”
屡教不改还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法院：驳回！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周诗

公司注销后， 法人资格终止， 而

公司股东却以为只要把公司注销了，

之前的债务就可以一笔勾销， 甚至通

过股权转让、 内部协议约定等方式企

图“金蝉脱壳”。 近日， 青浦区人民

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公司申请注销 股东责任不

清 4万元债务该问谁讨？

赵明、 王亮是雨花公司股东， 王

亮担任雨花公司法定代表人。 2021

年， 天鸣建材公司与雨花公司存在业

务往来， 但未签订书面合同。 经双方

结算， 雨花公司确认尚欠天鸣建材公

司货款 4 万元。

令天鸣建材公司万万没想到的

是， 2023 年 7 月 10 日， 雨花公司被

登记注销。 经查阅工商登记档案，

2022 年 11 月， 赵明、 王亮两人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及 《债务偿还协

议》 约定， 王亮将其持有的雨花公

司股份全部转让给赵明， 并退出公

司经营， 且公司的全部债务与王亮

无关。

由于上述协议签订后， 未办理股

权变动的工商变更登记， 因此雨花公

司在注销前的股东仍登记为赵明和王

亮二人。 同时， 赵明、 王亮二人签署

的《股东会决议》 中明确： 同意注销

雨花公司， 赵明、 王亮为清算组成

员， 王亮为清算组负责人， 且清算组

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发布

公告。

此外， 赵明、 王亮两人还在公司

注销清算报告中承诺： 公司债务已清

偿完毕， 若有未了事宜， 股东愿意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 因

此， 迟迟收不到钱款的天鸣建材公司

遂将赵明、 王亮二人诉至上青浦法

院， 要求二人共同支付其货款 4 万

元。

庭上， 被告王亮辩称， 其对雨花

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具体欠款金额不清

楚， 且早已将所持雨花公司股权全部

转让给被告赵明， 并签订了《股权转

让协议》 及 《债务清偿协议》， 约定

雨花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均由赵明负

责。 因此， 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 而

被告赵明未到庭应诉答辩。

注销不等于债务消灭 内部协

议也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

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为清

算责任纠纷。 天鸣建材公司与雨花公

司虽未签订书面合同， 但发货清单、

对账单、 发票及银行电子回单等在案

证据， 在内容上能够相互印证， 证明

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经核算

雨花公司尚欠天鸣建材公司 4 万元款

项未支付。

同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公司

清算时， 清算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

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

知债权人， 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

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

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 清算组

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

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

偿， 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

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

应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中， 赵明、 王亮作为清算组成

员、 公司股东， 且王亮作为法定代表

人， 理应明知雨花公司对原告某建材公

司负有债务， 但未以书面方式通知原

告， 导致原告无法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

清偿， 两被告应对原告债权未获清偿所

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王亮主张自己已经转让公司

股权， 不再是雨花公司股东， 且未实际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但雨花公司或王亮

并未就该事项变更工商登记， 且王亮在

公司注销清算报告上亦签字表示愿意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 故对

王亮该项意见， 法院未予采纳。

此外， 王亮称其与赵明之间有约

定， 债务由赵明负担。 但该协议系赵

明、 王亮之间的内部协议， 对外不得对

抗债权人。 实践中， 部分股东认为只要

通过股权转让或内部协议约定债务归

属， 就能金蝉脱壳。 但法律明确规定，

股东之间的内部债务分担约定， 仅对协

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

人。 因此， 债权人仍有权向公司登记股

东及清算组成员主张权利。

据此， 青浦法院判决被告赵明、 王

亮共同支付原告天鸣建材公司货款 4 万

元及利息。 宣判后， 当事人均未上诉，

案件现已生效。

（文中人名公司名均为化名）

李先生曾经是上海奉贤巴士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的公交车驾驶员， 直到

2024 年 4 月， 奉贤巴士公司解除了

与他的劳动合同。 公司给出的辞退理

由是： 李先生多次上岗前饮酒， 严重

违反公司规定。 李先生却坚称自己没

错， 决定向奉贤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

恢复劳动关系、 继续履行合同。

奉贤巴士公司表示， 公司在第一

次发现李先生上岗前酒精检测不合格

时，已对其进行了约谈与处分，但后续

仍发生两次李先生上岗前酒精检测不

合格的情况，严重违反公司规定，公司

依法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李先生对此并不服气。他认为，公

司酒精检测结果未经医疗机构确认，

不真实、不客观也不合法；其次，他是

在上岗前一天喝酒， 并非值勤中饮酒

驾车，不符合公司规定的解除情形；最

后，公司《员工奖惩规定》未经民主公

示，自己并不清楚相关规定。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奉贤巴士

公司就酒后驾车问题多次约谈李先

生， 谈话中明确援引 《员工奖惩规定》。

李先生在谈话及检讨书中， 也明确知晓

“第二次欲酒后驾车将被解除劳动合同”

的后果， 并自认在上岗前一日中午及晚

上饮用高度白酒， 同时对酒精检测数值

及处理结果均未提出异议。

李先生作为公交车驾驶员， 明知法

律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 仍三次在早班

前一日饮用高度白酒， 导致岗前酒精检

测不合格。 奉贤巴士公司据此解除劳动

合同， 合法有据。 奉贤法院判决驳回李

先生的诉讼请求。 双方均服判息诉 , 

该案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隔夜酒”是指前一日或凌晨大量饮

酒或者饮用高度白酒， 导致次日血液中

酒精含量仍超标的情形。 这也正是李先

生前日中午及晚上饮酒， 次日早班上岗

前酒精检测仍不合格的原因所在。 本案

中奉贤巴士公司严格执行岗前酒精检测

制度，对不合格人员坚决禁止上岗、依规

处理，合理而且必要。

公司注销 留下的债能一笔勾销吗？
青浦法院审理一起公司清算责任纠纷案件


